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九十七學年度校務會議提案表

97.07.31
編    號： 01                             提案處室：教務處
提 案 一 

案    由：為本校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學校行事曆案，提請討論。
說    明：九十七學年度學校行事曆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編    號： 02                             提案處室：訓導處

案    由：本校九十七學年度配合節能減碳中午關燈一小時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照中華民國97年4月11日北市教體字第09733753200號函辦理。

2.原則上全校各辦公處所及班級教室(含專科教室)每日中午12時至1時，熄燈一小時，若當日臨時有公務必須用燈，則不在此限。
3.擬於校務會議表決通過後公佈實施。
編    號： 03                             提案處室：總務處
案    由：九十七學年度教室配置一覽表（詳見附件），提請討論。

說    明：九十七學年度教室配置業經學年會議各學年教師討論，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編    號： 04                             提案處室：輔導室
案    由：為本校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北市教秘字第九０二一八五六一００號函規             定，每學期應於開學前後二週內辦理學校日活動。辦理學校日活動者應依本計畫精神，將原有之家長座談會、親師座談會、教學參觀日、多元文化教育活動擇項實施，俾增進「家庭-學校」之良好合作關係。本活動有其實施之必要性。

二、本活動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1） 實施方式

□一個半天：1-6年級一起辦理

□二個半天：分成1.3.5年級一個半天；2.4.6年級一個半天。

（2） 實施日期：

□97年9月5日(週五)（18：30-21：30）

□97年9月6日(週六)（所有年級8：30-12：30）

□97年9月6日(週六)（奇數年級8：30-12：00；偶數年級13：00—16：00）

（3） 實施內容：

 eq \o\ac(□,v)校務說明會

 eq \o\ac(□,v)班親會（含班級經營、級任課程說明；選舉班級家長代表）

 eq \o\ac(□,v)科任課程說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    號： 05                             提案處室：人事室
案    由：有關本校97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之總數1案，
提請  審議。
說    明：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6月30日北市教人字第

09704774200號函轉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參字第

0970116876F函教育部修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辦理。查該辦法修正條文第9條

增修第5項規定：「委員之總數，由校務會議議決。」，是

以為符合法制及行政程序完備，本室依規定將本案提會討

論，俾作為日後本校各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組成總

數之依據。
編    號： 06                             提案處室：教師會
提 案:  英語教室(智四4樓245室)重新安排配置一案與諮商室(智2樓222室) 或 四年一班(仁2樓321室)對調使用。
提案人 : 教師會
說   明: 
一、英語教室(智四4樓245室)的配置忽視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

目前兩間英語教室的配置分別位於智二樓227室與智四樓245室，且每兩位老師共用一間英語教室。因為課程的特性需要，四位老師平均分配擔任ㄧ、二年級的英語教學工作，所以英語老師有將近一半的授課需在英語專任教室與一樓教室往返跑班上課。四樓英語教室距低年級教室路程遙遠，又需上下樓梯，更增加低年級小朋友收送作業的危險性。

          此外英語老師在短短的下課十分鐘內，除了例行回英語教室備齊下節課所需物品之外，還要視學童學習情形做個別或小組指導，英語老師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往返四樓準備室與一樓教室間，因此有所耽誤而影響到下一班學生受教權益。
學校重視學童的安全，長久以來都將低年級教室安排在一、二樓，基於此信念，英語教室理想的配置應該也在一、二樓。 
二、英語教室(智四4樓245室)的配置忽視教師健康

1、兩間英語教室相隔甚遠，英語老師間彼此的溝通與共用教材、教具的使用經常必須往返於二樓英語教室與四樓英語教室之間，溝通效能有限且耗時費力。
2.、兩年間，每天數回往返於ㄧ樓教室與四樓英語教室之間跑班授課，位居四樓的英語老師膝蓋已有退化性關節炎，體力也不堪負荷。若此情形長期持續下去，將嚴重危害老師身體健康。(見附件醫師診斷證明) 

三、 鑒請應以學生安全與教師健康為首要考量，重新審慎妥善規劃教室配置及使用 。

基於上述原由，鑒請校方能以學生安全並顧及教師健康為首要考量要件，重新整體規劃配置合宜的英語教室。就其中ㄧ間英語教室(智樓226室)的地理位置來看，以最小變動為原則， 我們認為諮商室(智樓222室)或四年一班(仁樓321室)做為英語教室是較為合理、也較合適的。
